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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用“公平正义”价值，

护航共同富裕示范区与分配

机制重塑。共同富裕是一场

深刻的社会变革。2021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

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随

即发布《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 同 富 裕 示 范 区 实 施 方 案

（2021—2025 年）》，并以缩小

“三大差距”为主攻方向，在法

治轨道上推进共同富裕。缩

小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

距 ”不 能 仅 凭 短 期 的 政 策 红

利，更需要长效的法定分配机

制。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浙

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促进条例》，将“促

富”目标转化为各级政府的法

定责任。高水平的法治，正全

面护航示范区从“物质富裕”

向“规则公平”和“制度共享”

的深层次迈进。

（三）

二十年来，法治浙江建设的

宏大叙事，始终与基层治理的微

观场域同频共振，最终落脚于每

一个经营主体的切身感受与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之中。我们可

以透过营商环境法治化、综合行

政执法、司法数字化、涉外法治

建设四个方面的“硬核”数据，直

观感受法治浙江建设如何为护

航浙江改革事业提供雄辩注脚。

让法治成为营商环境“最

硬内核”。浙江坚持用法治标

尺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

合法性审查向县乡末梢延伸，

并构建起全面的公平竞争审

查与政策清理闭环，坚决破除

隐性壁垒与市场分割。这种

从源头规范行政权力、确立公

平规则的微观治理实践，为企

业 发 展 提 供 了 最 稳 定 的 预

期 。 市 场 的 反 馈 最 为 客 观 ：

2024 年、2025 年，浙江连续两

年实现民营经济五张榜单“大

满 贯 ”，“ 中 国 民 营 企 业 500

强”上榜企业数连续 27 年领

跑全国。在全国工商联《2025

年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

报告》中，浙江在市场环境、法

治环境、创新环境、政务环境

四 项 指 标 中 均 位 列 全 国 第

一。亮眼的数据，正是法治赋

能市场经济的生动写照。

用法治规范执法的权力运

行。浙江坚持用法治思维规范

行政执法权力的运行轨道，以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坚决破除多头执法、重复检查的

体制顽疾。通过重塑法定职责

体系，创新推行“综合查一次”

“监管一件事”和“亮码检查”等

长效机制，极大减轻了企业的迎

检负担，为市场营造了“无事不

扰”的法治氛围。改革的成效最

为直观：“综合查一次”实施率高

达83.1%，涉企检查总量同比下

降50.8%，涉执法类投诉举报占

比从改革前的17.4%降至8.9%，

企业群众对执法公正满意度攀

升至97.6%。这组硬核的数据，

正是法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有效呵护经营主体活力的最生

动写照。

推进司法领域的数字化改

革。浙江坚持用法治力量筑牢

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以体

制破壁与数字化赋能双轮驱动

推进司法领域的数字化改革。

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

的司法管辖制度，推动跨部门大

数据办案平台及执行“一件事”

等系统性变革，同时探索深化智

慧法院、智慧检务、移动微法院、

互联网仲裁、互联网公证等建

设，构建起司法系统高效运行的

新模式。改革的成效最为亮眼：

全省政法数据与政务数据共享

满足率高达99.5%，“公安大脑”

“检察+”等协同共治平台在全

国推广。“办案用时最短、公信力

最高、司法文明指数最好”的鲜

明标识，正是法治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的最有力注脚。

组建省级涉外法治协调机

制。浙江坚持用法治视野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率先

组建省级协调机制，创新设立

全国首个国际版“海上共享法

庭”、挂牌杭州国际仲裁院及运

行浙商涉外法律服务中心，浙

江构建起“一站式”的涉外法律

保护矩阵。这种以法治智慧应

对外部风险、以平台矩阵对接

国际经贸规则的实践，极大增

强了浙江企业出海的抗风险能

力，为浙江深度融入全球化提

供了稳固的制度护城河。涉外

法治建设的成果最为靓丽：依

托紧密型涉外法律服务体系，

全省已累计发布国别投资法务

问答 13套、新兴产业法务指引

284 部。这一系列扎实的成

果，正是法治赋能省域国际竞

争力的最有力印证。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2026 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发力期。站在法

治浙江建设二十年的历史新

起点上，我们必须以更高水平

的法治建设保障全面深化改

革，在法治轨道上奋力推进省

域治理现代化。

要从全局高度把握发展

方向，以“小快灵”立法护航新

质生产力。“十五五”时期是浙

江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攻坚期。面对新一轮科技

革命，必须将法治保障前移，

健全立法快速响应机制，坚持

“ 小 快 灵 ”的 创 制 性 立 法 模

式。要紧扣人工智能、低空经

济、自 动 驾 驶 等 前 沿 重 点 领

域，加快完善与创新型产业体

系相适配的规则体系，为未来

产业发展“筑路架桥”，以高水

平的制度供给激发全社会的

创新创造热情。

要以更深定力纵深推进

集成改革，以法定程序和容错

机制守住底线。改革越是向

深水区挺进，越需要法治的引

领与保障。面对牵一发动全

身的重大改革，必须严格遵循

“先授权、后试点”原则，依法

履行立法授权程序，坚决防范

“ 未 立 先 破 ”导 致 的 制 度 真

空。同时，要持续完善和落实

“改革创新容错免责”机制，以

法治的刚性程序坚决杜绝打

着改革旗号的任性妄为，以制

度的柔性温度切实为担当者

担当、为负责者负责，确保领

导干部在法治的轨道上大胆

试、大胆闯。

要以更实举措贯通双轮驱

动，在固化改革成果中构筑省

域新胜势。深入践行“八八战

略”，必须准确把握改革与法治

的螺旋演进规律，建立健全改

革创新的法治闭环回应机制。

对于基层在探路共同富裕、缩

小“三大差距”中涌现出的鲜活

经验，要及时通过法定程序上

升为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

实现从区域经验向省域制度的

跃升。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

破立并举，以更高水平法治浙

江建设护航全面深化改革走深

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浙江新篇章提供最坚实、最

锐利的法治支撑。

（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法
学教研部副教授、浙江省国家
工作人员法治素养研究中心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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